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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104度署聲議字第 37 號

民國 104 年 04 月 10 日

行政執行法 第 1、9、11、13、29、34 條(99.02.03)

按義務人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有逾期不履行

之情形，主管機關得檢附移送書、處分文書、義務人經限期履行而逾期仍

不履行之證明文件等移送本署各分署執行，此觀行政執行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3 條第 1  項等規定甚明。次按，「行政執行，依本法

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

行政處分，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其行為能由他人代為履行者，執行機關

得委託第三人或指定人員代履行之（第 1  項）。前項代履行之費用，由

執行機關估計其數額，命義務人繳納；其繳納數額與實支不一致時，退還

其餘額或追繳其差額（第 2  項）。」「代履行費用……，逾期未繳納者

，移送行政執行處（已於中華民國《下同》101 年 1  月 1  日改制為分

署）依第 2  章之規定執行之。」亦為行政執行法第 1  條、第 29 條、

第 34 條所明定。故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其行為能由他人代為履行者，

執行機關得委託第三人或指定人員代履行之。為避免代履行後，義務人無

力繳納或拒不繳納費用而失去代履行之目的，執行機關得估計其數額，命

義務人先行繳納。準此，有關代履行費用之執行係屬行政執行事項，行政

執行法已有明文規定，應較廢棄物清理法優先適用，是以違法傾倒廢棄物

案，依行政執行法第 29 條規定於執行機關代履行前，得由執行機關作成

計算書估計其數額，以作成行政處分方式定履行期間命義務人先行繳納，

如逾期不繳納時，得移送行政執行（本署 90 年 9  月 5  日行執一字第

003004  號函釋意旨參照）。查本件移送機關以異議人未依廢棄物清理法

規定於期限內完成清除、處理其所有廠區之廢棄物，爰以行政處分命異議

人於行政處分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繳納代履行費用，並敘明其繳納數額

與實支不一致時，退還其餘額或追繳其不足之差額，逾期未繳納者，移送

行政執行等語，嗣因異議人逾期不履行，而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執行，於法

並無不合。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聲明異議決定書                    104 年度署聲議字第 37 號

    異議人即義務人  甲○○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乙○○

    代理人  丙○○  律師

            丁○○  律師

上列異議人因滯納廢棄物清理法代履行費用，對本署高雄分署 104  年度廢罰執特專

字第 73533  號行政執行事件之執行行為，認有侵害利益之情事，向高雄分署聲明異

議，經該分署認其異議無理由加具意見到署，本署決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事    實



聲明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並無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遭主管機關裁罰之事實，本件案由

高雄分署記載為「罰鍰」，似有疑義，本件之執行名義，似應為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下稱移送機關）以中華民國（下同）103 年 9  月 11 日高市環局廢管字第 103

40271100  號函（下稱系爭處分 1）命異議人繳納代履行費用新臺幣（下同）1 億

7,359 萬 6,500  元（下稱系爭費用）之行政行為。異議人當初係透過拍賣方式取得

原為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戊○○公司）所有之高雄市○○區○○路 168、

169 號廠房及土地（以下合稱系爭廠區），而強制執行法上之拍賣應解釋為買賣之一

種，系爭廠區之拍賣公告有拍定人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8 條方式清除之記載，因原

土地所有權人戊○○公司未清除，故移送機關乃以系爭處分 1  要求異議人繳納系爭

費用，足見本件係屬民事拍賣關係衍生之爭議，縱具備公法性質，移送機關亦僅能以

一般給付方式請求，而非直接下達行政處分，本件欠缺執行名義，應非適法。又系爭

廠區已由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己○○公司）買受，己○○公司已向移送機

關提供 1  億 7  千萬元之本票為擔保，且高雄分署已對系爭廠區之原所有人戊○○

公司（即廢棄物行為人）之財產予以拍賣執行，實無必要再就異議人財產予以執行，

否則即有違法重複執行，過度侵害人民財產之虞。另本件代履行費用數額之爭議曾經

異議人提起訴願，經高雄市政府以 103  年 8  月 12 日高市府法訴字第 103306190

00  號訴願決定書（下稱系爭訴願決定書 1）撤銷移送機關 103  年 4  月 15 日高

市環局廢管字第 10333286300  號函（下稱系爭處分 2），嗣移送機關依系爭訴願決

定書 1  之意旨，作成系爭處分 1，命異議人繳納系爭費用，異議人不服，再提起訴

願，經高雄市政府以 103  年 12 月 31 日高市府法訴字第 10331096100  號訴願決

定書（下稱系爭訴願決定書 2）略以：應依行政執行法第 9  條規定之聲明異議方式

處理等語，足見本件執行名義之合法性有重大疑義，故在異議決定或救濟結果確定前

，高雄分署不能逕予執行。此外，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審理該院 103  年度全更一字第

1 號聲請假扣押事件，於 104  年 1  月 14 日之準備程序庭，移送機關人員曾當庭

表示己○○公司已開立本票擔保，異議人並無隱匿財產等語，足見移送機關就系爭費

用移送高雄分署執行，實無理由。而因異議人分割營業而設立之庚○○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庚○○事業公司），移送機關前於 104  年 1  月 16 日函庚○○事業公

司略以：庚○○事業公司取得原為戊○○公司所有之系爭廠區，土地上遺有「非有害

集塵灰或其混合物」廢棄物 1  批，請於文到 2  個月內清除完畢等語，然移送機關

竟違反誠信，於指定清理期限屆至前移送至高雄分署強制執行，其所引用之法條雖有

不同，但義務內容則屬同一，移送機關之行政行為合法性顯有疑義。綜上，本件執行

顯然違法，應撤銷執行命令，並於異議決定作成前停止執行云云。

    理    由

一、本件異議人於 99 年間因拍賣取得原為戊○○公司所有之系爭廠區，土地上遺有

    「非有害集塵灰或其混合物」廢棄物 1  批，移送機關以 102  年 7  月 25 日

    高市環局廢管字第 10236528700  號函，通知異議人應於期限內提送「棄置場址

    廢棄物清理計畫」，辦理事業廢棄物清理事宜，異議人未依限辦理，移送機關遂

    以 102  年 10 月 15 日高市環局廢管字第 10239294900  號函命異議人應於文

    到 2  個月內清除處理完畢，異議人不服，提起訴願，經高雄市政府以 103  年

    3 月 12 日高市府法訴字第 10330171000  號訴願決定書駁回訴願在案。因異議

    人仍未清除處理完畢，移送機關爰以系爭處分 2  命異議人預繳代履行費用 2

    億 7,555  萬元，異議人不服，提起訴願，經高雄市政府以系爭訴願決定書 1

    撤銷系爭處分 2  在案。嗣移送機關依系爭訴願決定書 1  意旨作成系爭處分 1

    ，命異議人應於系爭處分 1  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繳納系爭費用，其繳納數額

    與實支不一致時，退還其餘額或追繳其不足之差額，逾期未繳納者，移送行政執

    行。異議人不服系爭處分 1，提起訴願，經高雄市政府以系爭訴願決定書 2  略

    以：系爭處分 1  乃移送機關依行政執行法第 29 條規定命異議人繳納系爭費用

    之行政作為，異議人如有不服，應先依同法第 9  條規定聲明異議，故本件訴願



    不合法，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規定為訴願不受理之決定等語。因異議人

    未依限繳納系爭費用，移送機關於 104  年 2  月間檢附移送書、系爭處分 1

    等文件移送高雄分署執行。高雄分署以 104  年 2  月 16 日雄執愛 104  年罰

    特 00073533 字第 1040017093A  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命令 1）就異議人對於

    第三人○○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存款債權（含

    活期存款、活儲存款、定期存款、綜合存款、支票存款、外幣存款、郵政劃撥、

    經兌付之託收票據等），在 1  億 7,359  萬 7,204  元（含解繳手續費等執行

    必要費用）範圍內禁止異議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第三人亦不得對異議人清償。

    異議人不服，於 104  年 2  月 17 日以如前揭事實欄所載之事由具狀聲明異議

    。高雄分署於同年 3  月 2  日將異議人之異議書狀轉請移送機關查復，移送機

    關分別以 104  年 3  月 5  日高市環局廢管字第 10432272900  號函、104 年

    3 月 18 日高市環局廢管字第 10432391300  號函查復異議人並副知高雄分署略

    以：異議人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之情事，經該局命異議人限期清除處理

    ，異議人仍怠於履行，是該局依行政執行法第 29 條、同法第 34 條命異議人繳

    納系爭費用，異議人逾期未繳納而移送執行，並無不合；又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第 1  項規定，土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均負有清除處理之義務

    ，戊○○公司迄未清理系爭廠區上之廢棄物，亦未給付代履行費用，另在己○○

    公司雖提供本票擔保，然亦尚未清理，是該局分別對戊○○公司、異議人及在己

    ○○公司取得執行名義者，各義務人之間已形成一不真正連帶債務，於其他債務

    人就廢棄物清理責任尚未全部履行前，異議人仍須負清理責任；本件該局命異議

    人繳納系爭費用，其合法性並無疑義，亦與停止執行之要件未合，是本件尚無停

    止執行之必要等語。嗣高雄分署又以 104  年 3  月 9  日雄執愛 104  年廢罰

    執特專字第 0073533  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命令 2），在 1  億 7,359  萬

    7,306 元（內含執行必要費用 806  元）範圍內，扣押異議人所有在第三人○○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北高雄分公司之上市、上櫃股票，計扣押異議人所有之辛○○

    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 394  萬 9,882  股，異議人又不服，於 104  年 3

    月 9  日具聲明異議陳述意見狀附異議人 104  年 3  月 9  日○○投資字第

    104001  號函影本；於同年月 10 日具聲明異議補充理由狀略以：系爭命令 2

    已損及異議人權益，請撤銷相關執行命令，以免造成異議人重大商譽及財產損害

    云云。二、對於異議人之異議，高雄分署聲明異議審查意見暨審查補充意見略以

    ：該分署審查移送機關檢附之執行名義，形式審查符合移送執行之要件，核發系

    爭命令，於法並無違誤，而異議人異議內容涉及相關實體事項，該分署並無審認

    判斷之權，業以 104  年 3  月 2  日雄執愛 104  年廢罰執特專字第 0007353

    3 號函請移送機關查明後逕復異議人在案；又該分署係依執行名義所載執行異議

    人之財產，與該分署另案執行戊○○公司財產，執行名義不同，尚無重複執行之

    問題；再依行政執行法第 9  條第 3  項、訴願法第 93 條規定，該分署未接獲

    停止執行之決定或裁定，故本件無通知陳述意見及無停止執行之必要；至於異議

    人稱本件執行名義並非罰鍰，而係命異議人繳納系爭費用乙節，該分署另予更正

    ，爰認異議人之聲明異議及申請停止執行均無理由加具意見到署，合先敘明。

三、按義務人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有逾期不履行之情形

    ，主管機關得檢附移送書、處分文書、義務人經限期履行而逾期仍不履行之證明

    文件等移送本署各分署（下稱分署）執行，此觀行政執行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3 條第 1  項等規定甚明。次按，「行政執行，依本法之規定；本法

    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

    義務而不為，其行為能由他人代為履行者，執行機關得委託第三人或指定人員代

    履行之（第 1  項）。前項代履行之費用，由執行機關估計其數額，命義務人繳

    納；其繳納數額與實支不一致時，退還其餘額或追繳其差額（第 2  項）。」「

    代履行費用……，逾期未繳納者，移送行政執行處（已於 101  年 1  月 1  日



    改制為分署）依第 2  章之規定執行之。」亦為行政執行法第 1  條、第 29 條

    、第 34 條所明定。故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其行為能由他人代為履行者，執行

    機關得委託第三人或指定人員代履行之。為避免代履行後，義務人無力繳納或拒

    不繳納費用而失去代履行之目的，執行機關得估計其數額，命義務人先行繳納。

    準此，有關代履行費用之執行係屬行政執行事項，行政執行法已有明文規定，應

    較廢棄物清理法優先適用，是以違法傾倒廢棄物案，依行政執行法第 29 條規定

    於執行機關代履行前，得由執行機關作成計算書估計其數額，以作成行政處分方

    式定履行期間命義務人先行繳納，如逾期不繳納時，得移送行政執行（本署 90

    年 9  月 5  日行執一字第 003004 號函釋意旨參照）。查本件移送機關以異議

    人未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於期限內完成清除、處理系爭廠區之廢棄物，爰以系爭

    處分 1  命異議人於系爭處分 1  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繳納代履行費用，並敘

    明其繳納數額與實支不一致時，退還其餘額或追繳其不足之差額，逾期未繳納者

    ，移送行政執行等語，嗣因異議人逾期不履行，而移送高雄分署執行，此有系爭

    處分 1、系爭訴願決定書 2  等文件附於高雄分署執行卷可稽，並無不合。異議

    人主張本件係屬民事拍賣關係衍生之爭議，縱具備公法性質，移送機關亦僅能以

    一般給付方式請求，而非直接下達行政處分，本件欠缺執行名義，應非適法，移

    送機關就系爭費用移送高雄分署執行實無理由云云，並無理由。

四、再按，行政執行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

    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

    機關聲明異議。」故義務人得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之事由，限於對執行機關之執

    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故如以前開情事以外

    之事由聲明異議者，自非執行機關所得審究。至於強制執行事件應為如何之執行

    ，依執行名義之內容定之，執行事件之債權人有無執行名義所載之請求權，執行

    機關無審認判斷之權（最高法院 63 年台抗字第 376  號判例意旨參照）。查移

    送機關以系爭處分 1  限期異議人履行義務，因異議人逾期不履行，始移送高雄

    分署執行，有如前述，高雄分署形式上審查移送機關檢附之文件，認符合移送執

    行之要件，據以核發系爭命令 1、系爭命令 2，揆諸前揭規定及判例意旨，尚無

    不合。異議人主張在己○○公司已向移送機關提供 1  億 7  千萬元之本票為擔

    保，且高雄分署已對系爭廠區之原所有人戊○○公司（即廢棄物行為人）之財產

    予以拍賣執行，實無必要再就異議人財產予以執行，否則即有違法重複執行；移

    送機關人員曾於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4  年 1  月 14 日之準備程序庭當庭表示

    在己○○公司已開立本票擔保，異議人並無隱匿財產等語；移送機關前於 104

    年 1  月 16 日函庚○○事業公司應於文到 2  個月內清除土地上之「非有害集

    塵灰或其混合物」廢棄物，然移送機關竟違反誠信，於指定清理期限屆至前移送

    至高雄分署強制執行，移送機關之行政行為合法性顯有疑義云云，核屬對系爭處

    分 1  是否妥適及移送機關將本件移送執行是否有違法重複執行之實體爭議，依

    前揭行政執行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及判例意旨，尚非本署及高雄分署所得審

    認判斷，異議人以聲明異議為排除強制執行之方法，即有未合。

五、末按，「行政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聲明異議而停止執行。但執行機關

    因必要情形，得依職權或申請停止之。」行政執行法第 9  條第 3  項定有明文

    。是以，分署就所受理之行政執行事件，應依法定程序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不因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聲明異議或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執行。至於分署是否

    因必要情形，依職權或申請停止執行，由分署就個案具體情形認定之。查異議人

    未提出其他依法律規定應停止執行或有停止執行必要之相關事證，高雄分署爰認

    異議人請求停止執行，並無理由，亦無不合。另有關異議人主張本件案由高雄分

    署記載為「罰鍰」乙事，高雄分署業以 104  年 3  月 9  日雄執愛 104  年廢

    罰執特專字第 00073533 號函更正系爭命令 1  說明欄內之記載，併予敘明。

六、據上論結，爰依行政執行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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